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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福州民政志》是福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民政专业志。它的编印出

版，是全市民政部门的一件大事。

民政工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民政属于

上层建筑范畴，其本质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经济基础，但就其社会

意义来说，则都具有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矛盾的积极作

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阶级社会，民政工作的内容也各有不同。

《福州民政志》以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福州地区民政工作的

历史和发展过程，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政工作的本质涵义和地方特

色，具备了“资治、教化、存史”的方志功能，这对于我们认识民政工作的

历史，探索民政工作的规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将是很有意义的。
当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涉及到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民政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如何使民政工作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广大民政工

作者必须研究探讨的课题。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开拓进取，为福

州民政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福州市民政局局长 林兹钗

1993年12月



凡例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c

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福州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89年，并遵循“详今略古”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福州民政工作。彩页照片时间适当下延。

三、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为表述形式，以志为主。概述冠以各章之首，总揽全志I大事

记以时为序，以编年体为主，辅之记事本末体，以见全貌。全志按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编纂，

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

四、本志纪年按照历史朝代年号纪年(后加括号注明公元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前后分别简称为。福州解放前”和“福州解放后”。

五、本志地理名称、政府机构、官职等，均依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

六、本志所述之“城区”，系指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市区”指城区、郊区、马尾区；“福州”

或“福州地区”则含市区和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长乐、福清、平潭8县。

七、本志记述范围与内容以市区为主，市辖县的民政业务重点记载划归市辖后的部分。

八、本志中货币单位，1949年8月17日以前采用当时流通的旧币单位，1949年8月17日

以后统一为现行人民币单位元。其他计量单位均采用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

九、本志资料来自档案、历代县志、府志、报刊、专著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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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系民政事务、民政机构和民政对象的有机统一体，属国家的社会行政管理范畴，为统

治阶级服务。 ，7

远在夏商周和先秦时代，“民”和“政”分立为两个词，各具涵义。民者泛指被统治的庶人，政

者意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随着时代的变迁，民和政终被连用，形成民政概念。中国历代王

朝，设官分职，其中枢机构均有兼理民政事务的部门，但无以“民政”直称命名的专管机构。直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革官制时，始设民政部，主管民治、警政、疆界、营缮、卫生和风教

礼俗。其时，福州府的民政事务仍分隶于不同部门，赈灾、济贫、养老、恤孤诸多民事多仰赖于民

间善社施助。民国初期，省会福州的民政事务由闽侯县知事统理。民国16年(1927年)7月，闽

侯县始设民政科，掌理民治、户政、区划、赈恤以及民俗改革等社会行政。民国31年4月，县市

分治，成立福州市政筹备处，内设民政科，旋改为第一科，主管自治、区划、户政、禁政、赈济、征

属、礼俗、宗教及其他社会行政。民国35年1月1日，福州市政府正式成立，内设民政科和社会

科，后改为第一科和第六科，分理选举、禁政、区政保甲、社会救济、优待征属、国民工役、辅导民

俗、行政区域变更、人民团体组训、指导社会合作及其他社会行政。但实际为民办事甚少，劳苦

大众受惠极微。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9月3日就成立了福州市民政局，为市人民政府最先设置的

重要职能部门之一。40年来，它承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繁重任务，发挥了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

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政工作围绕恢复经济和社会改造，接管旧的民政机构，建立新的民政

管理体制；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乡基层政权和居民自治组织；收容资遣国民党散兵游勇，疏遣

安置灾难民回乡生产；接办旧的慈善团体，收容流浪街头、食宿无着的残老孤幼；组织城市贫

民、失业人员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加强社会行政管理，实行禁烟禁毒，办理社团登记I开展拥

军优属，组织支前工作，接收安置复员转业军人；同时，在行政区划、人事调配、婚姻登记、民族

侨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3—1956年，全市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政部门随之调整了工作重

点，以优抚、复员安置、救灾、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动员广大民政对象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接收安置大批复员转业建设军人，为推行义务兵役制创造条件；组织灾贫

民生产自救，开展群众互助互济活动；承办第一届基层政权选举，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调整缩小乡政范围，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整顿社会救济事业单位，查封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和

社会游民乞丐；加强殡葬管理，完成殡葬服务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一条龙服务；承办征

用土地工作，先后征地7512．78亩，适应了国防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1957—1966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lo年，在这期间民政部门继续以优抚、复员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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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社会救济为主要业务，贯彻执行“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动员广大民政对象在各条战线上发挥骨干作用，评比表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借助全

国各地组织慰问前线军民之风，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形成“拥军优属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

风尚；随着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推行，积极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实行“五保”供养制度；大

力改善社会救济事业单位的生活条件，促其向社会福利事业的方向转变；结合全民办工业，广

泛组织烈军属、社会贫困户和盲聋哑残人员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实行向社会保障性生产过

渡，相继建起一批以安排盲聋哑残人员为主的社会福利工厂；积极推进殡葬改革，建立了火葬

场所，制定了殡葬管理法规，改革旧的丧葬习俗；加强了社会救济工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

制度，收容遣送流入城市的灾贫民回乡生产，妥善解决了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

困难；承办了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区划调整、婚姻登记、劳动教养和社会游民收容改造安置工

作，维护了社会安定，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民政管理机构被撤销，社会福利企事业被兼并，民政积累资金被

挪作他用，民政资产设备被肢解，民政机关干部多被调离下放，民政工作总体受到严重破坏。但

由于人民政府对民政的多年建设、民政事务的客观要求以及民政干部的努力，一部分民政工作

如拥军优属、救灾救济、福利保障、复员退伍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仍坚持进行。粉碎“江青反革

命集团”之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市民政管理机构相继恢复，民政业务干部逐步回归，各项

民政工作开始走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州市的民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市民政部门在承

担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项任务中，

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开创了民政工作新局面。

农村扶贫扶优1979年全市民政部门开始改革传统型输血式的救济办法，试行扶持灾民

贫民发展生产，走勤劳致富之路。至1985年，先后投放扶贫资金300万元，共扶持26024户，收

到了良好的效益，取得了初步经验。从1986年起，以民政部门为主的扶贫转变为政府各部门、

社会各方面协力扶贫，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加强科技指导，实行优惠政策，建立帮扶制度。至

1989年，全市共筹集投放扶贫资金9361万元，扶助35个贫困乡、404个贫困村、86579户贫困

户，脱贫率达到96．5％。其中一部分善经营会管理的已成为知名的专业户、富裕户。

城乡社会保障 1979—1989年，市属社会福利事业基建投资计达800多万元，建筑面积

15826平方米，新建了儿童福利院、伤残儿童康复中心、盲聋哑人学校、盲人按摩医院，新增床

位294张，扩大了收养范围，改善了收养条件，实现了由社会救济型向福利康复型的转变。城区

也先后集资新建了福利院，床位计达80张。农村乡镇敬老院已建43所，集中供养五保户605

名。对于散居的孤老户和五保户，城市实行定期救济，组织包护；农村实行乡镇统筹，包户供养。

郊县老人福利互助会现已发展到1120个，人会老人321790人，已筹集老人福利基金519万

元。城乡社会福利生产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全市已办有社会福利企业129个，职工4227人，其

中盲聋哑残人员占43％，1989年生产总值计达5922万元，利润为522万元。同时恢复了盲人

聋哑人协会活动，建立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先后筹募各项社会福

利基金近200万元。广泛开展了社区服务工作，全市参加社区服务的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计达

1万多名，服务项目50多个。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已在全市形成。

优抚安置工作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郊县及时改变以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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